德宏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关于《盈江县那邦镇等13个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听证会
听证结果的公告
（第3号）

按照省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的要求，《〈盈江县那邦镇等13个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听证会听证报告》已经形成，并送达各位听证陈述人（听证代表）。现将全面反映举行《盈江县那邦镇等13个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听证会听证结果的听证报告予以公布。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
2020年10月 9日







《盈江县那邦镇等13个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听证会听证报告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
（2020年10月9日）

为了推行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在政府重大决策工作中充分发扬民主，反映民意，集中民智，提高政府决策工作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事项实施办法》和《德宏州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的规定，2020年9月28日下午在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三楼会议室举行了《盈江县那邦镇等13个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听证会。现将听证情况报告如下： 
一、听证会准备情况
（一）发布第1号听证会公告
2020年9月1日，在盈江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举行〈盈江县那邦镇等13个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听证会的公告（第1号）》，公布了听证事项、拟听证时间和地点、听证陈述人（听证代表）和旁听人名额及其产生方式等相关内容。
（二）确定听证会参会人员
2020年9月15日前，确定了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副局长李辉1名为听证主持人；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局长李开洲为听证人（决策发言人）；县纪委驻民政局纪检组王龙芬、县司法局县公证处主任杨险峰2名为听证监察人；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杨丽芬、尹兴刚2名为书记员；核实确定了24名听证陈述人（听证代表）：其中人大代表1人、政协委员1人、律师1名、企业代表1名。
（三）发布第2号听证会公告
2020年9月15日，在盈江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举行〈盈江县那邦镇等13个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听证会的公告（第2号）》，公布了举行听证会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听证主持人、听证人（听证决策人）、听证监察人、听证陈述人（听证代表）名单等事项，在3日内将草案听证稿及其说明等材料送达听证陈述人（听证代表）。
二、听证会举行情况
2020年9月28日下午3:00—5:30，听证会在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三楼会议室举行，听证会由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副局长李辉主持，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局长张承革1位作为听证人，听证监察人为县纪委驻民政局纪检组组长王龙芬、县司法局县公证处主任杨险峰同志。听证代表应到24名，实到22名，其中：政协委员1人、律师1名、企业代表1名。
听证会按照下列议程进行：
（一）由主持人宣布听证会纪律和注意事项以及参加人的权利义务；
（二）由草案起草部门负责人作听证稿的起草说明；
（三）由方案编制单位云南景辉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对听证稿的主要内容作说明；
（四）由听证代表对听证稿发表意见和提问（每位代表发言时间不超过5分钟），听证主持人根据实际情况让听证决策人或起草部门负责人回答听证代表的提问；
（五）由听证监察人发表监察意见；
（六）由听证主持人进行听证会的总结发言。
二、听证代表所提的意见和建议情况
归纳起来，22位听证代表在会上均无意见，表示同意《盈江县那邦镇等13个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部分听证代表提出共计4条意见和建议，经整理，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1.在水源保护区里面的集体和个人经济林木，后期能否采伐？如不能采伐建议做好相应补偿，避免损害集体和群众利益。
2.水源保护区划定后的时限多久？水源不用后怎样处理？
3.水源保护区内的农田、甘蔗地、坚果地、草果地等存在使用化肥、农药情况，将存在饮水安全隐患，建议出台相应防控措施，做好经济作物退出的补偿，争取达到水源保护与群众利益双赢。
4.考虑一级保护区与耕地的重叠情况，能避让的尽量避让，确实不能避让的与自然资源部门做好土地变更。
三、听证意见和建议的采纳情况
针对听证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建议，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研究，予以吸收采纳3条，并按照意见建议进一步完善方案。具体意见和建议采纳情况如下：
1.在水源保护区里面的集体和个人经济林木，后期能否采伐？如不能采伐建议做好相应补偿，避免损害集体和群众利益。
[bookmark: _GoBack]该条建议给予采纳，水源保护区里面的集体和个人经济林木的采伐按照《德宏州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规定执行。后续将由县人民政府组织制定水源保护区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2.水源保护区划定后的时限多久？水源不用后怎样处理？
该条建议给予采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后，无时限要求，若不再使用水源，则按相关程序上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退出。
3.水源保护区内的农田、甘蔗地、坚果地、草果地等存在使用化肥、农药情况，将存在饮水安全隐患，建议出台相应防控措施，做好经济作物退出的补偿，争取达到水源保护与群众利益双赢。
该条建议给予采纳，后续将严格按照《划定方案》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执行，由当地乡镇政人民政府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当地群众保护水源的环境保护意识。一级保护区内耕地全面禁止使用农药、化肥严格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源头，二级保护区内耕地调整种植结构，种植病虫害轻、效益高作物，积极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水源生态补偿将由县人民政府组织制定水源保护区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4.充分考虑一级保护区与耕地的重叠情况，能避让的尽量避让，确实不能避让的与自然资源部门做好土地变更。
    该条建议不予采纳，划定方案已严格按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338-2018》标准执行，一级保护区耕地已无法避让，后续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与自然资源部门对接做好土地变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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